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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实施独居离退休人员联系制度的意见

根据我校离退休人员规模较大，独居人数较多并逐年增加的情况，为进一步做好离退休工作，及时了解独居离退休人员生活状态，加强与他们的联系，自今年起建立我校独居离退休人员联系制度。建立这项制度，旨在通过动态掌握情况，尽早发现问题并及时处理或提供帮助，进而提高独居离退休人员生活质量。现就建立和实施独居离退休人员联系制度有关事项，提出如下意见。

一、独居离退休人员的界定

独居离退休人员是指长期、独身一人居住生活的离退休人员。独居离退休人员有的无子女，主要依靠亲属或保姆照顾；有的有子女，不同居住，大致上又可分为子女在外地居住、在本地不同住宅区以及同住宅区居住三种情况，接受照顾的形式也各不相同。

二、建立联系卡

各校区离退休办公室及时对离退休人员生活状况进行排查，发现有独居者，即建卡并制订联系方案。

联系卡内容包括独居离退休人员基本信息、日常联系人、联系方式、校区联系人、备注等（见附件1）。

日常联系人指与独居离退休人员保持经常性联系的子女、亲属、保姆或接受委托的人员，是照顾或关注独居离退休人员的主体。由子女或亲属作为日常联系人的，子女或亲属负责关心照顾独居离退休人员。

联系方式指针对独居离退休人员实际情况所采用的，能够了解他们日常生活状况，及时获得突发事件相关信息的各种方法。联系方式应该是多渠道、全方位的，如定期、不定期的电话联系、上门走访，也可采用其它的形式关心、了解独居离退休人员生活状况。

校区联系人是由各校区离退休办公室指定的、负责实施联系制度的工作人员。

三、联系要求

1、日常联系人

（1）密切关注独居离退休人员的日常生活状况。

（2）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按照联系卡中的联系要求进行联系工作。

（3）发现异常情况或突发事件及时报告校区离退休办公室。

2、校区联系人

（1）全面落实联系卡中所列出的日常联系人及联系方案，提醒日常联系人对独居离退休人员的关心，并做好联系记录（见附件2）。
（2）针对以下不同情况，切实做到：

对无子女独居离退休人员，每周联系1次，每月走访1次。

对子女在外地居住的独居离退休人员，每两周联系1次，坚持不定期走访。对子女在扬州不同住宅区的独居离退休人员，至少每月联系1次；对子女在同一住宅区的独居离退休人员，要不定期联系其本人或子女。

（3）关注日常联系人报告的异常情况或突发事件，并向上级领导汇报。

（4）参与突发事件的处理。

四、情况处理

凡发现独居离退休人员有异常情况或发生突发事件的，日常联系人要立即报告相关校区离退休办公室，校区离退休办公室应随即采取措施并汇报离退休处，确保处理问题及时、到位。

五、保证措施

1、离退休处将独居离退休人员联系工作列入年度工作目标任务，作为各校区办公室和有关工作人员年终考核内容。
2、各校区办公室要认真做好联系记录，掌握准确信息，如情况发生变化，及时调整联系方案。 

3、离退休处统一印制常用电话簿（附件3），送发独居离退休人员，方便他们遇事及时联系。
4、离退休处及校区离退休办公室不定期对联系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确保独居离退休人员联系制度正常有效实施。

附件： 1、扬州大学独居离退休人员联系卡

        2、扬州大学独居离退休人员联系记录

        3、常用电话簿
　　　　　　　　　　　　　　　　　　　　　　　　　　

扬州大学离退休处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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